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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预算编制行为逐步规范

从 2000 年开始试编部门预算至今，中央部门预算改

革已走过了四年历程。四年来，按照财政部预算改革领导

小组办公室制定的《预算改革工作总体规划》， 财政部预

算司与部内各部门管理司密切 合作，集中力量 ，精心组

织，周密安排，踏实工作，不断总结改革经验，逐步完善

部门预算改革方案，取得了显著成效。

初步实现了 “一个部门一本预算”的目标，进一步

明确了部门预算的主体。传统的预预算编制方法是财政
支出按功能划分成若干类 ，各部门分别按功能分类申报

预算，各类经费的预算编制程序和编报途径各 不相同，

不可避免地出现编报时间不统一、 编报内容和形式不规

范。在预算管理方式上 ，预算司按照功能分类将预算指

标分配到各业务司，各业务司再进行二次分配，将预算

指标下达到中央各预算单位。实行部门预算改革，促进

了预算管理方式和预算观念的转变 ，一个部门所有的收

入和支出都按照统一的编报内容和形式在一本预算中得

到反映 ，保证了部门预算的统一 性和完整性 ，明确了中

央各单位作为部门预算编制主体的地位，增强了各单位

认真编制预算的自觉性。同时 ， 在预算管理方式上各负

其责，预算司主要负责预算统一 平衡 ，各部门管理司具

体负责审核分管部门的预算，进一 步规范了预算编制行

为，增强了预算编制的公开性和透明 度，提高了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

改变传统的预算编制方法，按照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

支出预算编制部门预算。传统的预算编制方法是 “基数 +
增长”，这种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和合理性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

转变，基数产生的初始条件和确定基数的客观依据已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 2001 年，选择国家计委 、 农业

部 、 公安部 、 科技部等 10 个部门进行基本支出和项目 支

出预算编制试点，试行定员定额和项目库的方法编制部门

预算，2002 年 又扩大到 所有行政单位和部分比照国 家公

务 员制度管理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共计有 102 个部

门。经费范围 包括行政管理费 、 公检法支出和部分事业

费。试点 单位根据 《中央部门基本支出预算管理试行办

法》的规定和定员定额标准编制本部门的基本支出预算。

行政管理费、 公检法支出和外交外事支出中的项目支出按

照《中央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进行项

目支出预算改革试点 ， 编制本部门的项目 支出预算。
延长预算编制时间，规范预算编制程序。1999年度以

前，中央各部门编制当年预算一般从上年 11 月份开始，

编制时间为 2 个半月。2000 年部门预算编制提前到上年

9 月份进行，预算编制时间为 4 个月，200 1 年和 2002 年

又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前， 从上年 7 月份开始着手编制，

预算编制时间为 6 个月。同时 ，逐步规范部门预算编制

程序，严格按照 “两上” 和 “两下” 的预算编制规程办

事。5月上旬至 7月上旬为预算编制准备阶段，主要是预

计下一年度预算收支，提出年度中央部门预算框架，下

达年度中央预算编制通知。7 月上旬至 9 月下旬为 “一

上” 阶段，主要是各单位根据中央预算编制通知精神编

制本单位的部门预算，预算司会同各部门管理司对各单

位的部门预算进行审核。11 月下旬开始 “一下” 阶段，

主要是财政部向各单位下达预算指标控制数。下达后至

12 月上旬为 “二上” 阶段，主要是各单位根据财政部下

达的预算指标控制数 ，调整其部门预算，将其细化落实

到所属各个预算单位，并上报财政部。3月中旬至 4月中

旬为 “二下” 阶段，主要是财政部按照《预算法》的有

关规定，完成对中央各单位部门预算的批复工作。

逐年细化部门预算编制。2000 年开始试行部门预算

时，只是将部门的各项功能预算指标简单归并到一本预算

中，预算分配仍采用 “基数法”。2001年部分单位初步尝

试改变按照基数分配预算的方法，按照基本支出预算和项

目支出预算编制部门预算，预算得到细化。为了适应预算

编制改革的需要，2002 年预算司对目级预算支出科目进

行调整 ，将原一般预算支出中的 12个目级科目修改、 扩

充并细化为 44个目级科目，中央各单位按照细化了的预

算科目编制本部门的基本支出，预算编制进一 步细化。

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预算的审查监督，进

一步规范向全国人大报送预算的格式和内容，逐步扩大报送

预算单位的范围。实行部门预算以后，中央预算的公开性

和透明度增大，有利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批准中央预

算（草案）、 监督中央预算执行，增强中央预算的严肃性和约

束力。根据全国人大的要求，2000年向全国人大报送了教育

部等4个单位的部门预算，2001年和2002年向全国人大报

送了国务院26个组成单位的部门预算。预算报送内容逐年

细化，编制格式逐年规范，编报质量逐年提高，得到国务院

和全国人大的好评。

积极推动地方部门预算编制改革。预算司在总结各地

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地方加快部门预算改革。2002

年全国各省本级和计划单列市全面实行部门预算，部分地

市县也开始试行部门预算编制方法。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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